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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金融是我国推动企业向低碳模式转型而推出的新型金融产业。金融社会团体建立绿色金融标准，有

利于推动金融社会团体对绿色金融产业的高效管理，有利于根据市场需求提升金融机构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但目前我国存在着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发展缓慢、绿色金融产业结构失衡、缺乏团体内部监督管理机制等问题，制

约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发展。解决上述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优化：首先，金融社会团体应当强化对绿色金融的

引导与推广，完善团体标准建设；其次，完善绿色金融产品结构，丰富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内容；最后，建立金融社

会团体内部监管机制，提高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制定质量，做到标准制定和执行透明、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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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finance is a new financial industry in China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to the 

low-carbon mode. The green finance standards developed by financial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green finance industry, and improving the product quality and service level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market demand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China, such as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ial association standards, the imbalance of green financi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lack of internal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which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ial association standards. The 

abov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financial so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of green finance association standard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association standards whil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Secondly, improve the structure of green financial products and enrich the 

content of green financial association standards; Finally, establish the intern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financial social 

organization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reen financial association standards, and make the standards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transparent and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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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气候变化和资

源高效利用，对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领

域的项目融资、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

务
[1] 

。2007年银监会发布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

意见》，标志绿色金融概念在中国问世。随后发布的

《关于绿色金融的指导意见》《金融行业标准建设

发展规划（2016-2020）》《银行金融机构绿色金融

评价方案》等规章制度，进一步为绿色金融交易作

出详细规定。但标准是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绿色金融在我国不能脱离标准的约束与管理。

鉴于此，本文以绿色金融的团体标准为视角，从绿色

金融标准在我国制定与实施的现状出发，分析当前

社会团体标准面临的问题困境，从而提供解决思路，

以期为团体标准的构建与完善提供路径，早日实现

经济利益、社会效益与生态平衡的全面协调发展。

1   绿色金融团体标准现状分析

相较于西方国家金融行业的发达，我国在绿色

金融领域起步相对较晚。目前，我国已经有正式运行

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正在计划筹备，上述成果标志

着我国构建绿色金融标准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但

绿色金融的团体标准却寥寥无几，制定科学严谨、规

范有效的团体标准任重道远，需要政府、行业与市场

团体的共同努力。

1.1  绿色金融标准建设现状对比

为更好地完善绿色金融团体标准，本文拟通过

对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的发展现状，总

结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为完善我

国绿色金融团体标准提供思路。

在国家标准建设方面，《绿色金融术语》是我国

首个绿色金融国家标准计划，该标准自2019年5月24

日申报，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主管单位和中国人民银

行研究局为起草单位，目前仍在试行阶段。《绿色金

融术语》对绿色金融领域常用术语，包括绿色金融产

品、绿色金融市场和监督保障机制等类别作出系统

规定，并适用于境内绿色金融业务的管理和开展。鉴

于当前国际绿色金融术语标准仍处于制定阶段，加

快研究制定国家标准，不仅可以更好地规范国内绿

色金融业务，为其他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提供框架

基础，还以国家标准为基础，推动由中国牵头制定的

首项绿色金融ISO国际标准《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

项目、活动和资产环境准则指南》（简称ISO 14100）

工作的完成，扩大中国绿色金融标准在全球范围内

的影响力，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

在行业标准建 设方面，现行 绿色 金融 行业标

准制定主体为人民银行和证监会。2021年8月份，

人民银行发布了国家首个绿色金融标准。其中JR /

T  0227-2021《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从披露

原则、披露频次与形式、披露内容方面为金融机构

编制环境信息披露报告提供指引。JR/T 0228-2021

《环境权益融资工具》聚焦环境权益融资工具的分

类、总体要求和实施流程，为环境权益融资工具实施

和管理提供指引。由证监会发布的《碳金融产品》在

碳金融分类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碳金融产品实施

要求
[2]

。在遵循标准化和国际化原则的同时，又充分

考虑到金融机构在办理碳金融业务过程中的差异性

与复杂性，力求细化开发、实施过程的规定，为碳金

融产品发展奠定基础。上述行业标准填补绿色金融

行业标准的空白，有利于行业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

提高市场主体对绿色金融的认识，为绿色金融市场

健康发展提供标准指引。

在团体标准建设方面，通过全国团体标准信息

平台检索，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J金融业”为检索词

条，截至2022年12月31日，我国金融社会团体标准共

218项，其中绿色金融团体标准有13项，发布地域主

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发布主体以当地金融学会

为主，但有3项团体标准由企业协会制定。从标准执

行效果来看，以《绿电金融评价导则》为例，《绿电金

融评价导则》是由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联合中国人

民银行绍兴市中心支行共同起草发布，是全国首个基

于电力大数据的绿色金融团体标准，也是首个为金

融机构发放绿色贷款提供参考依据、换算标准并开

展贷前贷后评价的标准。截至2022年12月，该标准已

为绍兴353家能耗评价优良的制造业企业发放超过

27亿元贷款，为企业节省利息成本810万元。绿色金

融团体标准针对特定行业制定，能及时反映和解决

企业需求，为企业转型提供融资便利。

通过上文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的

现状对比可知。我国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发展相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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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在实际运行中更易发挥作用，

能够更直接有效地帮扶市场主体，为市场主体提供

资金支持。但是，绿色金融团体标准也存在数量偏

少，分布地区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等问题，不利于绿

色金融团体标准未来全面发展。

1.2  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建构必要性

相比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具有内

容灵活具体、制定时间较短等特点。在绿色金融中，

团体标准可以弥补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空白，满

足激发市场活力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对金融社

会团体、金融机构以及区域金融标准化工作有积极

影响。

1.2.1 有利于金融社会团体有效开展工作

金融社会团体的服务面向社团成员与社会，建

立团体标准更有利于其开展工作。首先，制定团体标

准有利于金融社会团体对成员从事低碳生产进行管

理。团体标准由社会主体自愿遵循，而非强制采用。

但绿色金融团体标准是由金融社会团体制定后向社

团成员公布，并经监管部门批准后适用，因此在一

定地域或相关行业内对企业从事特定业务具有约束

力，社团成员需按照约定共同遵循标准，以规范自身

经营行为
[3]

。其次，制定团体标准有利于金融社会团

体加强与企业联系，及时把握市场动态。在制定团体

标准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保障各参与主

体获取信息和反映需求的权利。因此，在制定团体标

准之际，金融社会团体可通过加强与成员联络，获取

企业需求，更好地服务于企业。与此同时，还可以更

精准把握市场信息，更好地发挥社会团体协调各方

的功能，体现金融社会团体的社会价值。

1.2.2 有利于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质量与拓展业务种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在鼓励社会团体

制定比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相关技术高的团体标准

的同时，也要求团体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技术要求。金融社会团体可通过制定

绿色金融团体标准，提高业内绿色金融产品质量和

服务水平，促进绿色金融发展。通过成员执行更严格

的团体标准，侧面推动企业节能减排，向低碳模式转

型。绿色金融团体标准一经发布实施，可对成员的产

品和服务进行标准化改进，形成统一标准的绿色金

融产品和服务，丰富产品内容和种类，提高产品和服

务的流通性。绿色金融作为新兴的金融产品，消费者

可能对其认识水平较低，通过建立团体标准，为消费

者带来更清楚的产品介绍和更丰富的项目选择，降低

消费者学习成本。

2   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发展障碍

绿色金融团体标准通过近几年不断发展完善，

已初见成效，但仍有上升空间，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

面。

2.1  市场主体认识有限导致发展缓慢

从时间上看（见表1），自2020年公布第一份绿

色金融团体标准起，截至2022年12月31日仅公布13项

绿色金融团体标准，绿色金融团体标准数量增长缓

慢。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总

计公布51,078项团体标准，其中金融业新增团体标准

105项，绿色金融占其中9项，金融团体标准与其他团

体标准发展相差悬殊，绿色金融在金融业新增团体

标准中占比较小。在金融团体标准带动下，绿色金融

团体标准发展缓慢。究其原因有以下两方面，首先，

金融团体标准属于市场标准，反映市场需求。近些年

由于疫情反复、市场震荡、行业利率压降等外部因素

刺激，企业与居民收入和消费意愿降低，金融机构利

润空间被迫紧缩，金融行业整体发展缓慢。其次，与

我国对金融行业宏观调控有关，人民银行、银监会和

银保监会等金融部门对金融行业的运行已经做出相

关规范治理，金融社会团体再制定类似团体标准，不

仅成本过高，而且会造成人财物的资源浪费。因此，

在金融团体标准的影响下，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发展

活力较低。与此同时，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发展缓慢也

存在自身的特殊原因，即市场主体对绿色金融予以

标准进行规范的认识尚未成熟。2020年到2022年绿

色金融团体标准由1项增加至9项。在此期间，随着国

家标准草拟、行业标准发布、社会对低碳经济与绿色

金融宣传，企业对低碳发展的认识从无到有，并逐渐

向低碳生产模式过渡，侧面推动绿色金融行业的发

展。绿色金融作为一种新兴行业，社会普遍缺乏对

绿色金融领域中概念、产品、操作等专业词汇的理

解。因此需要由权威团体统一标准，规范企业生产与

绿色金融产业运行。从空间上看（见表2），绿色金融

·学术研讨·



37

STANDARD SCIENCE2023, No.4

团体标准在我国覆盖范围小，南北分布均匀，但东西

分布不均。绿色金融团体标准的制定受制于地缘因

素，在经济活跃的地区，企业向低碳模式转型时有融

资需求的，会向金融机构申请绿色金融产品或服务，

从而推动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制定；地区内有特定行

业团体，如：重污染、高能耗企业团体，该类企业生

产成本高，能源消耗大，亟须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型，

因此行业团体制定相关标准，通过给予融资优惠，敦

促企业从“三高”转向低碳模式发展。

表1  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增长趋势

年份 2020 2021 2022
增长数量 1 3 9

表2  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国内分布

省份 浙江 湖南 重庆 北京 河南 江苏 山西
数量 4 2 2 2 1 1 1

2.2  绿色金融团体标准结构失衡

在绿色金融团体标准的结构上（见表3），我国绿

色金融团体标准涉及金融业务的，以绿色信贷为主。

绿色评价、示范指南、信息披露、碳账户的碳排放核

算与绿色金融数字平台虽然与绿色金融业务内容无

关，但上述标准为绿色金融的运行提供程序性规范，

使之更精准、有效地开展绿色金融业务和绿色金融

标准制定。绿色金融为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建

筑等领域提供融资以及为绿色交通、项目运营、风

险管理等所提供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绿色保险、

绿色贷款、绿色ETF、绿色信托、绿色PPP等金融产

品。绿色金融业务种类丰富，但目前金融社会团体仅

对企业申请绿色信贷做出标准规定，团体标准涵盖

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刻板单一，无法满足绿

色金融未来全面发展需要。结合上述问题，主要原因

是目前绿色贷款是解决我国企业融资需求最直接有

效的途径。绿色贷款仍是绿色金融业务的主流，绿

色保险、绿色信托、碳金融等产品对客户吸引力弱，

导致其自身发展缓慢，创新度低。除此之外，当前绿

色金融主要面向有融资需求的大型企业或大中型项

目，针对中小型企业、农村集体和个人的绿色金融产

品稀缺，导致绿色金融产品难以覆盖社会各行各业，

绿色金融发展失衡，针对绿色金融产品制定的标准

自然无法均衡发展。

表3  绿色金融团体标准产品或服务对比

种类
名称

环境信
息披露

碳账户碳
排放核算

绿色评
价规范

绿色
信贷

绿色金融
数字平台

示范
指南

数量 1 1 2 6 1 1

2.3  团体标准制定工作机制缺失

绿色金融团体标准直接影响绿色金融交易能

否正常、顺利进行。因此，金融社会团体在制定标准

时，需要团体内部建立专业的分工机制，以满足绿

色金融的专业性和团体标准的体系性要求，保障绿

色金融团体质量。在团体标准的监管层面上，根据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的规定，我国对金融社会团

体标准的监管机构以金融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下文简称标准化主管部

门），二者对金融社会团体标准的监管形式主要是

限期整改，逾期未改正的，应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废止相关团体标准。但《团体

标准管理规定》没有规定在整改期间，原标准是否

正常运行，若在整改期间标准无法运行，金融机构

则无法依据原有标准对用户进行评价和服务等工

作，企业也无法依据标准向金融机构申请相应绿色

金融的产品服务，或进行低碳生产时无章可循。团

体内部缺乏规范的标准制定机制和外部监管无法替

代的滞后性局限，无法在短时间对团体标准的错误

和疏漏予以矫正，不可避免地影响企业与金融机构

正常生产经营。

3   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完善举措

结合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下文拟从以下3个方

面提出完善绿色金融团体标准的建议。

3.1  加强绿色金融宣传，提高影响力

结合上文，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发展缓慢的原因

除受金融行业整体环境影响外，还受市场主体对绿

色金融及其团体标准认识水平的限制。因此，为提升

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发展活力，应从以下方面完善。首

先，在金融行业层面，金融行业主管部门和金融社会

团体应当抓紧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脉搏，“稳”字当

头、“进”字发力，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推动金融行业

复苏。在绿色金融产业层面，金融社会团体需要认

真落实国家标准化改革决策部署，以市场为导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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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为动力，加强对绿色金融宣传，从而推动企业向

“双碳”发展模式转变。金融社会团体应当与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加强对绿色金融

产品实施的监督和组织领导作用
[4]

，防止出现扰乱绿

色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金融社会团体还应完善激

励机制和优惠政策，帮扶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激

发金融机构开辟新服务和新产品的积极性。金融社

会团体应当做好培训工作，通过举办宣讲会等宣传

方式，鼓励企业适用绿色金融团体标准，不断提升

绿色金融与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在各金融机构与企业

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3.2 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完善产业结构

绿色金融中不止有绿色信贷一种金融产品，为保

障绿色金融产业结构未来全面发展，金融社会团体

应当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在绿

色信贷产品上，金融社会团体应秉承合规信贷的发

展理念，联动政府和主管行业，建立专项机制为金融

机构发放优惠存款准备金、税收优惠制度和建立信

贷风险制度。在完善其他绿色金融产品上，金融社会

团体应当标准、科学地定义绿色保险、绿色信托和绿

色金融等其他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并分类管理和

监督。在完善其他绿色金融标准的同时，金融机构还

可以将现有绿色金融产品进行整合，以满足市场需

求，如：扩大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将“碳账户”与绿

色金融和绿色信贷结合等
[5]

。在原有绿色金融产品

上，建立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搭建“互联网+”绿色融

资平台
[6]

，探索环境权益抵押质押的新融资模式。除

鼓励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的业务结构进行创新外，

金融社会团体还应当建立团体内的信息披露机制。

金融社会团体应联合相关部门建立“互联网+”绿色

融资平台，加快建立绿色金融的信息共享平台。金融

社会团体通过收集、分析和整理团体内各个金融机

构客户信息，建立科学、统一的客户分层体系，提高

风险定价水平
[7]

，提升绿色金融市场透明度。

3.3  健全金融社会团体内部工作机制

外部监管的滞后性无法在团体标准存在错误时

快速纠正，因此金融社会团体需要构建有效的工作

机制应对标准制定和事后监管，金融社会团体内部

机制应当分为两部分：团体标准机制和团体监督工

作机制。

在标准制定机制方面，相对于行业标准和国家

标准，团体标准建设周期较短，环节较少，但绿色金

融标准制定涉及多个单位和部门，金融社会团体不

具备行业或国家更高级别的权威性，因此金融社会

团体制定绿色金融的团体标准难度较大，需要对标

准制定工作进行详细的分工与规划。对此，金融社会

团体应当设立专门的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制定部门，

形成以项目负责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为核心，由金融

机构中负责绿色金融业务的从业人员组成业务指导

小组，负责绿色金融专业性内容的起草；由标准化部

门工作人员组成技术指导小组，为绿色金融团体标

准的拟定提供标准的规范与体系支持；由各小组选

任小组负责人组成秘书处，负责与领导小组联络，及

时汇报工作进展。在领导小组协调带领下各小组有

序开展工作，保障绿色金融团体标准的建设工作高

效进行
[8]

。在绿色金融团体标准制定过程中，首先，

要明确绿色金融团体标准的定位，不能将标准替代

原有规章制度。绿色金融的团体标准应当以现行相

关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为基础，对规章制度和管

理办法中的技术性和专业性部分补充细化。其次，注

意标准细节，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规范地编写标

准，结构清晰，要素齐全。最后，严格遵守《团体标

准管理规定》的各个流程，做到标准审查环节齐全，

不同版本的标准文件保存齐全。

在标准监督机制方面，金融社会团体应当建立

内部审查机制，定期召开团体标准审查会议，会议内

容应当以绿色金融团体标准的制定、公示与监督为

主。会议中，应当由绿色金融团体标准项目负责人向

参会人员汇报标准制定进度、对即将适用的团体标

准进行公示并自觉接受监督，总结反馈、将团体标准

变动告知公众等。与此同时，为提高绿色金融团体标

准质量，还应定期召开绿色金融领域的专家研讨会

和学术交流会，接收各方意见。金融社会团体还应当

按季度和年度在官方网站公布绿色金融团体标准的

相关信息和数据，以便更好地接受公众监督和宣传

绿色金融团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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